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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安函〔2024〕1号

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寒假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近期，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近期重大及典型事故

情况的通报》（安委办明电〔2023〕14号，以下简称《通报》），

通报去年 12月份以来一些地区和行业领域发生的较大以上和有

影响的事故，要求各地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压紧压实各方安

全责任，举一反三，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为认真贯彻落实《通报》精神，做好学校寒假安全管理

工作，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寒假和春节，现将有关要求

通知如下。

一、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寒假前后特别是春

节期间，人员流动大、集体聚会多，影响涉校涉生安全因素增加，

各地各校要保持高度警觉，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切实加强对寒

假期间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强化风险研判，带

头深入一线监督检查，推动安全工作责任措施落实到位。

二、深入开展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寒假前，各地各校要结合



—2—

冬春火灾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消防安全、实验室安全及

危险化学品管理、校舍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

对学生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锅炉房、配电室等重点区域

组织一次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紧盯薄弱环节，建立问题清单，严

格挂账销号，推动整改落实，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三、严密组织放假前安全教育。各地各校要落实安全教育

“1530”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安全教育。寒假前，要集中组织一次

安全警示教育，通过主题班会、微信群、校园广播、工作提示屏

等，组织开展交通安全、烟花爆竹燃放安全、防火、防盗、防触

电、防溺水等方面安全常识教育，不断强化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同时，要通过家长微信群、印发致学生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对学

生家长进行放假前安全提示。

四、家校合力强化学生假期安全管理。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

寒假期间学生安全管理，建立优化家校、师生信息联络机制，不

断拓展家校互动渠道，及时跟踪了解学生动态，通过微信、短信、

电话等持续进行安全教育提醒，督促家长承担起监护人责任，做

好孩子安全教育管理和安全监护，切实形成家校合力，共同保障

假期学生安全。

五、严格落实寒假期间值班值守。各地各校要结合寒假校园

安全工作实际，科学周密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

工作机制和信息报送机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和应急物资保障，

确保突发情况及时、高效、精准应对处置。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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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岗位 24小时值班制度，保障信息畅通。遇有突发情况或恶

劣天候，要加大校园及周边安全巡查和处置力度，及时排除各类

风险隐患。

省教育厅

2024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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